
家中老人将房产过户给孙辈，其他子女事后主张“恶意串通”，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能否获得法院

支持？近日，武汉市一起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纠纷案给出了答案。

被继承人钱某在取得房改房产权后，将房屋转让给孙子赵云，其二儿子赵二以“未经同意、恶意串

通”为由诉请合同无效。法院审理发现，赵二手中竟持有母亲钱某的遗嘱，遗嘱中明确提及房屋已过

户给赵云的事实，最终认定赵二“知情且同意”，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律师提醒，“恶意串通”举证标

准极高，家庭重大财产处分务必“留痕”，切莫因亲情“心照不宣”而埋下诉讼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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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律师说法

老人过户房产给孙子
儿子以“恶意串通”为由起诉

法院判决：合同有效，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郑直律师
湖北诗雨律师事务所专职
律师

执业履历：
从业多年且具有丰富

的诉讼和非诉调解经验，
代理的涉诉案件涵盖合同
纠纷、劳动争议、建设工
程、家事等民商事领域，以
及经济类刑事案件辩护，
同时还担任多家公司企业
的常年法律顾问。在长期
执业过程中，始终坚持以
法律法规为办案原则，力
求通过专业、高效的办案
技能及实务经验，最大程
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栏目主持人：程艳
法律咨询邮箱：

whwb2025@163.com

【基本案情】

被继承人赵某与钱某系夫
妻，育有二子：赵大、赵二。赵某
于1997年去世，钱某于2024年
去世。涉案房屋原为一处直管
公房，原由赵某承租。赵某去世
后，钱某于1999年通过房改政
策购得该房屋产权，取得完全所
有权。

2012年12月，钱某与其孙
子赵云（赵大之子）签订《武汉
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
转让给赵云，并办理了过户登
记。

原告赵二（钱某的二儿子）
认为，涉案房屋应包含父亲赵某
的遗产份额，其作为法定继承人
之一享有相应权利。母亲钱某
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
转让给赵云，属于与赵云恶意串
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遂
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房屋买卖
合同无效。

被告赵云则辩称，房屋在祖
父赵某去世时仍为公房，不属遗
产；祖母钱某独立购房后取得产
权，有权自行处分；原告对房屋
过户一事知情且同意，且合同已
履行多年，房屋现亦已拆迁。

【裁判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原告主张合同无效的理

由为“恶意串通”，但未能提供充
分证据证明被告赵云与钱某之
间存在相互串通、损害其利益的
意图和行为。

2.原告持有钱某2020年所

立遗嘱，该遗嘱中明确提及涉案
房屋的已处分情况，可以认定原
告对钱某将房产过户给赵云的
事实是知情且同意的。

3.案涉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
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赵
二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解答】

为什么原告主张“恶意
串通”未能获得法院支持？

“恶意串通”是法律规定的
合同无效情形之一，但其认定标
准极为严格。主张恶意串通的
一方，必须提供充分、直接的证
据证明：

主观上：合同双方具有损害
第三人利益的共同故意；

客观上：双方实施了相互勾
结、配合的行为。

在本案中，原告未能完成上
述举证责任。相反，被告方提交
的关键证据——原告本人持有
的遗嘱——成为反驳“恶意串
通”的有力证明。遗嘱中提及对
涉案房屋的已处分内容，表明原
告至少在母亲钱某在世且立遗
嘱之前就已经知晓并接受了房
产已由赵云取得的事实。在此
情况下，法院无法认定钱某和赵
云之间存在“暗中串通、损害原
告利益”的故意。

涉案房屋是否属于赵某
的遗产？

答案是不属于。赵某于
1997年去世时，涉案房屋仍为
直管公房，其享有的仅为承租权
（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
合法财产，公房承租权一般不属
于遗产范围。其配偶钱某于

1999年通过房改政策独立购买
并取得产权后，该房屋已成为钱
某的个人合法财产，其有权在法
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处分。

遗嘱在本案中起到了什
么作用？

钱某的遗嘱本身是关于存
款分配的，并未直接处分房
产。但在本案中，该遗嘱作为
一份书证，其内容被法院用来
推断原告的主观认知状态。遗
嘱中对涉案房屋已经处分的表
述，结合原告持有遗嘱原件的
事实，构成了对原告“知情且同
意”这一事实的佐证，直接削弱
了其主张“未经同意、恶意串
通”的可信度。

律师建议：
1.主张“恶意串通”应谨慎，

举证责任极重
在合同纠纷中，如果一方主

张合同因“恶意串通”而无效，必
须做好充分证据准备。仅凭利
害关系、事后反悔或家庭成员间
的矛盾，难以达到认定标准。若
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双方存
在损害自己权益的共同故意，该
主张极有可能被法院驳回。

2. 家庭财产处分应重视
“留痕”

在涉及家庭重大财产（如房
产）处分时，即便亲属之间关系
亲密，也建议通过书面形式明确
各方权利义务。对于知情、同
意、放弃权利等重要事项，最好
以书面协议、声明或录音录像等
形式固定证据，避免事后因记忆
模糊或关系变化产生争议。

3.诉讼前应评估证据与法
律基础

本案原告败诉的根本原因
在于，其诉讼主张与在案证据之
间存在明显矛盾。提起诉讼前，
建议全面梳理证据，客观评估自
身主张是否有证据支撑，以及是

否存在对己方不利的相反证
据。如证据不足，应优先考虑协
商调解，避免诉讼风险。

4.公房与私产的继承规则
需厘清

在涉及历史较长的家庭
房产时，应首先厘清房屋性质
（公房/私产）、产权取得时间、
被继承人去世时房屋状态等
关键事实。这些事实直接决
定了遗产范围以及继承人是
否有权主张权利，是诉讼策略
制定的基础。

（本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